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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城区干道景观提升整治工程-星光大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介绍如下：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噪声产生。本项目主要环保设施设置情况如下所述。
1、废水
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周边的民房已建环卫设施，经市政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施工废水经临时排水沟进入隔油沉淀池内处理后回用（路面洒水降尘、设备冲洗等）不外排。营运期卫生间生活污水排入沉泥井进行预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2、废气
施工期设置施工围挡、定期路面洒水降尘、施工出口放置防尘垫、建材和回填土堆放时进行防尘网遮盖。加强管理，及时清理路面渣土，装卸车辆有遮盖棚。营运期卫生间异味采用加强清扫、清洗、喷洒消毒剂、及时清运垃圾、加强管理及绿化等措施。
3、噪声
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设置施工围挡等，采用低噪声设备。营运期设置减震、隔音、合理布局、限制时间等。
4、固体废物
施工期弃方运至指定的弃土场堆放，弃土堆放场地位于万兴乡鲤鱼村5组；生活垃圾依托周边现有处理设施处理。营运期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


1.2施工简况
本项目环评阶段已建成。据调查了解，项目施工期按照相关环保规定，落实了环保措施，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相关部门未收到企业、群众的投诉。不存在施工期遗留问题。
1.3验收过程简况
2017年11月22日，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取得“主城区干道景观提升整治工程—星光大道”《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川投资备【2017-510112-78-03-230453】FGQB-1908号），完成备案。
2018年4月，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完成编制《主城区干道景观提升整治工程—星光大道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8年7月16日，成都市龙泉驿区环境保护局以《关于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城区干道景观提升整治工程—星光大道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批复》（龙环审批〔2018〕复字279号）对该项目进行批复。
2018年7月，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建设期29个月。
2020年10月10日，“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月，该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
2021年1月，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主城区干道景观提升整治工程—星光大道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
2021年10月，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主城区干道景观提升整治工程—星光大道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2021年10月25日取得了竣工环保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为：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城区干道景观提升整治工程—星光大道执行了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审批手续齐全，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按“三同时”要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运行基本正常。公司内部设有专人负责环境管理，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较为完善，环评报告及批复中提出的环保要求和措施基本得到落实。验收组认为项目验收通过。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城区干道景观提升整治工程—星光大道位于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项目周边实际环境敏感点与环评报告中敏感点无变化，无水土保持示范区、农业生态示范区、集中式取水口、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风景名胜区等特殊环境敏感点。主要的敏感点为项目沿线两侧的居民。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为绿化道项目，投运废气、废水、噪声影响交由相关职能部门管理。
2.2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情况。
2.3后续要求
本项目为绿化道项目，无后续要求。
3整改情况
无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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